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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公司资本 “认缴制”的定性在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需要予以厘

清和辨析。理论上几种资本形成制度模式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

本制的核心区别在于资本的发行次数和资本的发行机构,资本的缴纳模式并非二者的本

质特征。目前实证法上 “资本一次性发行”和 “股东 (大)会决议发行资本”的规定决

定了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性质,“认 缴 制”改 革 并 没 有 改 变 我 国 这 一 资 本 形 成 制 度 类 型 和

根本属性,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仍为授权资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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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natureofcapitalsubscribingsystemiscontroversialinacademictheory.It
isnecessarytoexplainandanalyze.Thedifferentkindofcapitalraisingsystemhasdifferent
kindofmeaningandrange.Themaindistinctionsbetweenlegalcapitalsystemandauthorized
capitalsystemarethecapitalissuingandtheinstitutionwhichhastheauthorityofissuing,

insteadofthecontributingofcapital.InChineseCorporationLaw,thecapitalmustbeissued
onceintheestablishmentofcorporations,andtheshareholdershavetheauthoritytoissue
thecapital.Therefore,theChinesecapitalraisingsystemstillbelongstothelegalcapitalsys-
tem.Thereformofcapitalsubscribingsystemhasnotchangedtheessenceandnatureofthe
capitalraisingsystem.AuthorizedcapitalsystemshouldbeestablishedinChineseCorporation
Law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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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法》在2013年 底 的 修 改,在 公 司 资 本 制 度 上 确 立 了 “注 册 资 本 认 缴 登 记

制”。此次修法是针对国务院对我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在放松对市场主体

准入管制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大政策背景下进行的,旨在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激发经济

发展的活力。从商法学的视角来看,这也是对商事登记制度和公司资本制度的一次不小

的变革和发展,但在理论上,对于新确立的 “认缴制”在资本形成制度上该如何定性却

发生了不小的争议。

一、“认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为了放松市场主体准入管制,
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实行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所谓的 “认缴制”,就是此次改革

后,舆论和媒体对新确立的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简称。

  具体而言, 《公司法》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设立有限责任公

司或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只需有认缴的出资额;公司设立登记时,仅登记认缴资本总

额,即注册资本,而不再登记实缴资本,因而也不再强制验资。其次, “公司股东应当

对其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自主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应当将股

东认缴出资额或者发起人认购股份、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缴纳情况通过市场主体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1〕。再次,废除了一般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取消了对首次

实缴资本的限制、货币出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对缴足出资期限的限制。

  此次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媒体的相关报道不胜

枚举,商法学界更是引起了一阵评论和研究此次改革的热潮。虽然本次改革的核心是注

册资本的工商登记制度,但其内容也涉及公司资本的形成和缴纳制度。事实上,对于资

本的缴纳制度,2005年修订的 《公司法》就 已 经 将 注 册 资 本 的 “实 缴 制”改 为 “分 期

缴纳制”,但附加了首次出资比例和缴纳期限等限制,此次 《公司法》修订将原有的限

制取消,法律对于出资事项不再做统一的强制性规定,改由公司章程自主约定,同时实

现了注册资本的 “零首付”。“从有限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转变为无限制的、完全

的认缴资本制。”〔2〕 然而,在学理上,对于改革后的这种 “认缴登记制”在资本形成制

度上如何定性,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

二、“认缴制”在资本形成制度上的性质争议

  对于 《公司法》修改后确 立 的 注 册 资 本 认 缴 登 记 制,其 在 资 本 形 成 上 的 性 质 和 归

类,学界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后的资本形成制度仍属法定资本制,赵旭东教授认为: “改革后

的公司资本制度在法律类型上,依然属于法定资本制,认为中国公司法已由法定资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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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国 务 院2014年2月7日 印 发 的 《注 册 资 本 登 记 制 度 改 革 方 案》(国 发 【2014】7号)。
赵 旭 东:“资 本 制 度 改 革 与 公 司 法 的 司 法 适 用”,载 《人 民 法 院 报》2014年2月26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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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授权资本制,是对资本制度模 式 的 误 读 和 误 解。”〔3〕朱 慈 蕴 教 授 也 认 为: “完 全 认

缴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法定资本制。”〔4〕甘培忠教授虽对本次资本制度的改革内容大加

批判,但仍认为 “本次改制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尚得以保存”〔5〕。实务界的陈克法官

认为:“本次 《公司法》修订只是法定资本制下缴付方式的变化,而不是以授权资本制

替代法定资本制。”〔6〕

  而与此相反的观点也有,如范健教授认为 “此次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是授权资本制

在我国的确立”〔7〕,王建文教授也认为 “目前的认缴制基于其更接近于授权资本制而界

定为折中授权资本制”〔8〕。此外,实务界也存在类似的看法,如王东敏法官认为: “新
修正 《公司法》有明显的从法定资本制度向授权资本制度切换的痕迹。”〔9〕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后的认缴制在资本形成上应当归为一种新的类型,既不属于

法定资本制,也不属于授权资本制,如郭富青教授认为 “改革后的资本制度仍然称为法

定资本制已经名不副实,也不能将其归入授权资本制,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声明

资本制度,确切地说应称之为 ‘折 中 声 明 资 本 制 度’。”〔10〕 王 延 川 教 授 也 认 为: “认 缴

出资制既 不 同 于 严 格 的 法 定 资 本 制,也 不 同 于 授 权 资 本 制,它 属 于 我 国 的 制 度

创新。”〔11〕

  那么,认缴制究竟应该属于哪种资本形成类型呢 ? 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及其他

类型的核心区别到底是什么 ? 如果 “认缴制”属于授权资本制,那么我国资本形成制度

的现代化目标是否已经实现 ? 已经与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以及国际惯例完全接轨 ? 如果

“认缴制”仍属于法定资本制,那么其法律和实践效果能否替代授权资本制 ? 所有这些

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建 立 在 准 确 厘 清 各 种 资 本 形 成 类 型 的 内 涵 和 界 定 我 国 目 前 “认 缴

制”性质的基础上。也只有在准确定性 “认缴制”的前提下,才能认清我国资本形成制

度的真实面目,从而进一步明确我国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于认缴制在性质上的界定,目前学界主要有 “法定资本制说”、 “授权资本制说”
和 “新型资本制说”三种观点的分歧。而要对其进行辨析,则依赖于对公司资本形成制

度理论上几种典型的资本制进行内涵和外延上的解读,明确其划分标准,进而对认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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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赵 旭 东: “资 本 制 度 变 革 下 的 资 本 法 律 责 任———公 司 法 修 改 的 理 性 解 读”, 《法 学 研 究》

2014年 第5期,第28页。
朱慈 蕴、刘 宏 光:“完 全 认 缴 制 下 公 司 资 本 监 控 制 度 的 ‘转 型’与 ‘升 级’”,载 王 保 树 主

编:《中 国 商 法 年 刊》(2014年),法 律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73页。
甘 培 忠: “论 公 司 资 本 制 度 颠 覆 性 改 革 的 环 境 与 逻 辑 缺 陷 及 制 度 补 救”, 《科 技 与 法 律》

2014年 第3期,第498页。
陈克:“弱 化 抑 或 调 整———论 《公 司 法》修 订 后 的 涉 出 资 责 任 诸 问 题”, 《财 经 法 学》2015

年 第5期,第37页。
范 健:“浅 析 公 司 资 本 登 记 制 度 改 革 后 的 信 用 责 任 体 系”,载 《中 国 工 商 报》2014年8月

23日,第3版。
王建 文:“论 公 司 资 本 制 度 演 变 的 内 在 逻 辑 与 制 度 回 应”,载 王 保 树 主 编:《中 国 商 法 年 刊》

(2014年),法 律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84页。
王 东 敏:“《公 司 法》资 本 制 度 修 改 对 几 类 民 商 事 案 件 的 影 响”, 《人 民 司 法》2014年 第5

期,第9页。
郭富青:“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及风险防范”,《财经法学》2015年第5期,第29页。
王 延 川:“认 缴 出 资 制 的 问 题 与 未 来 改 进———以 债 权 人 保 护 为 视 角”,载 朱 慈 蕴 主 编: 《商

事 法 论 集》(总 第27卷),法 律 出 版 社2016年 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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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准确而严谨的定性。

三、资本形成制度类型的比较与分析

  公司的资本是通过股份的发行和募集而形成的,那么关于资本如何形成,是一次形

成还是分次形成,传统公司法理论将其分为 “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 “折中资

本制”三种类型,但近年来 也 有 学 者 提 出 了 “声 明 资 本 制”这 一 新 的 概 念 和 类 型。因

此,笔者延用大陆法系的这种概念化和类型化的归纳方法,将资本形成制度分为 “法定

资本制”、“授权资本制”、 “折中资本制”和 “声明资本制”四种 类 型 加 以 分 析,以 期

准确阐明不同资本制的核心和本质,为我国目前认缴制的定性提供一个思维框架。
(一)法定资本制

1. 法 定 资 本 制 的 概 念 之 争

  关于 “法定资本制”的基本概念,学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通说观点认为: “所谓

法定资本制,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必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的资本总额,并一次性发

行、全部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得成立,公司成立后,因经营或财务上的需要而增加

资本,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的 新 股 发 行 程 序。”〔12〕在 这 样 的 定 义 下,法 定

资本制下的资本缴纳 方 式 就 有 着 一 次 性 缴 纳 和 分 期 缴 纳 之 分,我 国2005年 《公 司 法》
确立的分期缴纳制和2013年 《公司法》确立的完全而无限制的认缴制都是法定资本制

下的一种资本缴纳形式。

  与此不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 “法定资本制又称确定资本制或实缴资本制,是指公

司在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公司资本总额,由股东全部认足并实缴、实收

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13〕因此,法定资本制的特质不仅在于资本的一次性发行,还在

于全部实际缴纳,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认缴制 “背离了这个特征,也就背离了法定资本

制”〔14〕。还有学 者 认 为,法 定 资 本 制 由 三 大 要 素 构 成:“(1)法 定 最 低 资 本 的 要 求;
(2)公司设立登记前 注 册 资 本 实 缴 的 要 求; (3)公 司 运 营 过 程 资 本 维 持 的 要 求。”〔15〕

即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将法定资本制的内涵增加了最低资本额和资本维持原则要求的

内容。

2. 法 定 资 本 制 的 本 源 探 析 与 发 展 脉 络

  法定资本制起源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后来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所继受,进而

传入我国。传统大陆法系的资本制度和理论以 “资本三原则”为核心,即 “资本确定原

则”、“资本维持原则”和 “资本不变原则”。而法定资本制和资本确定原则则是一脉相

承的,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早期公司法教材的表述中,往往把法定资本制与资本确定

原则视为一体,典型的表述是: “资 本 确 定 原 则,即 法 定 资 本 制”。〔16〕而 资 本 确 定 原 则

的内涵,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做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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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赵 旭 东:《公 司 法 学》(第 三 版),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12年 版,第207页。
范 健、王 建 文:《公 司 法》(第 三 版),法 律 出 版 社2011年 版,第268页。
同 上,第269页。
前 注 〔10〕,郭 富 青 文,第26页。
参 见 柯 芳 枝:《公 司 法 论》,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2004年 版,第131页;赵 旭 东、徐 国 栋:

《公 司 法 概 论》,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1988年 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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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并须全部认足和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这与前述法定资本制内涵的第一种

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资本的全部募足和认足,而并不涉及缴纳的问题。由于股东的出

资是其获得股权的对价,资本的确定相对应的也就是股权的确定和股东资格的确定,而

股权的确定往往基于股份的发行和认购,股款的实际缴纳则是对已确定的资本和股权的

进一步落实。因此,资本确定原则作为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应作为界定法定资本制内涵

的基本立足点。

  关于 “法定资本”的概念,英美法系也有相关的表述, “传统上,股东必须向公司

投入并由公司维持的资本 (capitalbecontributedtoandmaintainedbyacorporation),被

称为 ‘法定资本’ (legalcapital),它涉及股东出资及公司向股东的分配”〔17〕。在很大

程度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资本维持原则。在我国,法定资本的内涵更近似于实证法中的

“注册资本”这一概念,而注册资本的概念则随 着 我 国 资 本 制 度 的 改 革 经 历 了 一 个 变 化

的过程,1993年的 《公司法》因采取 严 格 的 实 缴 资 本 制,因 此 注 册 资 本 就 是 股 东 实 际

向公司缴纳的资本额,即 “实缴资本”,而2005年 《公司法》修改确立了分期缴纳资本

制,“注册资本的含义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18〕,其概念转变为股东向公司认缴的出资

额,所谓认缴的资本额也构 成 股 东 向 公 司 债 务 承 担 责 任 的 范 围,即 “有 限 责 任”的 边

界。正如傅穹教授所言:“注册资本究竟是指向 ‘股东认缴或实缴的资本’,是与分期缴

纳机制的 认 可 相 关 的 问 题”〔19〕。因 此,2013年 修 改 的 《公 司 法》取 消 了 分 期 缴 纳 的

“首付”和 “实缴期限”限制从而确立完 全 的 “认 缴 制”后,所 谓 注 册 资 本 更 应 指 股 东

认缴的出资额,而不再是实际缴纳的资本。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当今认缴资本制的

框架下,法定资本的概念更应趋近于认缴资本,而非实缴资本。

  对于法定资本制的内涵是否应包括最低资本额的要求,笔者认为,最低资本额制度

并非法定资本制的必然要求,也不构成法定资本制的必要条件。最低资本额与法定资本

制并行作为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则,二者不存在隶属关系,一方面的改革并不必然导致另

一方面的变化。须知,英国在公众公司中至今仍保留最低资本 的 要 求,〔20〕 而 英 国 在 资

本形成上显然并非法定资本制。美国实行典型的授权资本制,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

也曾存在最低注册资本额制度。 “最低资本制与采取何种资本发行模式无关,实行法定

发行模式 的 德 国 和 实 行 授 权 模 式 的 美 国 和 英 国 同 样 可 能 受 到 最 低 资 本 金 要 求 的 制

约。”〔21〕 同理,对于资本维持原则,同样不构成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内涵,虽然实行法定

资本制的国家在公司法运行中体现了资本维持的要求,但在实行授权资本制和声明资本

制的英美法系国家,同样有着 资 本 维 持 的 规 则 要 求,且 其 地 位 甚 至 比 大 陆 法 系 更 为 突

出。“在英美法上,虽然未抽象出像大陆法那样的完整、系统的资本三原则,但却对公

司资本的维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在法律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细致的关于资本维持

的法律规范和判例。”〔22〕 如关于公司减资、分红、股份回购的限制性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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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SeeBayless Manning,JamesJ.Hanks,Jr.,Legalcapital,FoundationPress,4th Reviseded.,

2013,p.11. 转引自蒋大兴:“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137页。
前 注 〔13〕,范 健、王 建 文 书,第268页。
傅 穹:《重 思 公 司 资 本 制 原 理》,法 律 出 版 社2004年 版,第40页。
参 见 葛 伟 军:《英 国 公 司 法 要 义》,法 律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97页。
李 建 伟:《公 司 资 本 制 度 的 新 发 展》,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2015年 版,第109页。
赵 旭 东:《公 司 法 学》(第 二 版),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6年 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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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 定 资 本 制 的 核 心 内 涵 与 本 质 界 定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法定资本制的概念,第一种观点更为符合其核心内

涵,即法定资本的核心在于资本的一次性发行并全部认足,而不包括一次性全部 缴 纳。
分期缴纳制和完全的认缴制也应归属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之下,实缴制到认缴制的转化

“不过是一种出资制度上从收付实现制转化到有限的权责发生制而已,根本不构成对法

定资本制的实质性修改”〔23〕。对于资本三原则与法定资本制的关系,笔者认为法定资本

制的核心要求在于资本确定原则,而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皆非法定资本制的核

心要义。此外,法定资本制本质特征还在于股东会独自享有股份的发行权,这也是其与

授权资本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和本质可以简要概括为 “资本的

一次性发行”加 “股东会拥有发行权”。
(二)授权资本制

1. 授 权 资 本 制 的 概 念 和 渊 源

  “授权资本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虽然应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资本总额,但公司不

必发行资本的全部,只要认足或缴足资本总额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授

权董事会在认为必要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或募集。”〔24〕授权资本制的这一概念在学界几

乎没有争议,是英美法系公司法长期发展而来的资本制度,而今也成为世界各国公司法

发展的潮流,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纷纷修改公司法,引

入了完全的授权资本制度。

2. 授 权 资 本 制 的 核 心 和 价 值

  授权资本制的核心特征首先在于资本的分次发行,即公司成立时只需要发行资本的

一部分,章程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成立后根据公司运营的需要,在授权的额度内分次发行

公司资本;其次,掌握股份发行权的机构是董事会,发行新股只需要董事会 做 出 决 议,
而无需召开股东大会变更公司章程。因此,授权资本制的本质在于 “资本的分次发行”
加 “董事会拥有发行权”,这也是其与法定资本制的根本区别。所谓 “授权”是指章程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成立后分次发行资本总额中尚未发行的股份,而非法律授权股东分期

缴纳资本。如前所述,一次性发行下的分期缴纳制仍属于法定资本制,正如 学 者 所 言:
“只有通过发行,才可能认购;而只有认购,才能确认投资者的出资责任。如 果 全 额 发

行,即使是分期缴付,债权人也可以要求已认缴但尚未实缴股份的股东承担出资 责 任,
这就是授权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的区别所在。”〔25〕

  授权资本制最大的优势和价值,在于筹资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法定资本制下,公

司增发新股须召开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并报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注册资本

登记,上市公司和特殊行业的公司还需报证券监管部门或相关监管机构审批,程序复杂

而冗长,而授权资本制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些缺陷,简化了公司的融资程序。 “董事会根

据具体情况发行资本,既适应了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又避免了大量资金在公司中的冻

结与限制,能充分发挥财产的效益。”〔26〕 虽然也有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等缺点,但因为有

相关配套制度的配合,总体上看,授权资本制是一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富有效率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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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邓 峰:《普 通 公 司 法》,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9年 版,第316页。
前 注 〔22〕,赵 旭 东 书,第229页。
叶 林:《公 司 法 原 理 与 案 例 教 程》,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10年 版,第160页。
前 注 〔22〕,赵 旭 东 书,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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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制度。
(三)折中资本制

  所谓折中资本制,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为了适应市场发展和改革潮流而对法定资本

进行改革,从而衍生的资本形成制度,具体分为 “许可资本制”和 “折中授权资本制”
两种类型。

1. 许 可 资 本 制

  “许可资本制亦称认许资本制,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必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

本总额,并一次性发行、全部认足或募足。同时,公司章程可以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成立

后一定期限内,在授权时公司资本一定比例的范围内,发行新股,增加资本,而无须股

东会的特别决议。”〔27〕这种资本形成制度是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了缓和法定资本

制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创新, “通过对董事会发行股权的授权、放宽限制、简化公

司增资程序而形成的”〔28〕,但公司设立时仍必须一次性发行全部资本总额,这一点与法

定资本制是相同的。

2. 折 中 授 权 资 本 制

  “折中授权资本制是指公司成立时,也要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资本总额,并只需发行

和认足部分资本或股份,公司即可成立,未发行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发行,但授权

发行的部分不得超过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29〕折中授权资本制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

湾地区为了缓和传统法定资本制的弊端,曾经采用过的资本形成制度。其与许可资本制

的区别在于,许可资本制是授权董事会在资本总额之外发行,即增资扩股,而折中授权

资本制是在资本总额范围内发行,这一点与授权资本制是一致的。但其与授权资本制的

区别在于,“法律直接对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的授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30〕,限制了

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的比例,因此其灵活性不如授权资本制。
(四)声明资本制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 “声明资本制”的概念,指出这是英美法系国家近年来新发

展确立的资本制度,即 “公司章程不再规定授权资本额,而是要求公司实事求是,声明

其实际发行资本的情况。董事会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有权自主决定资本发行问题,而不再

受授权资本数额的限制。”〔31〕因此,所谓声明资本制就是授权资本制进一步放宽限制的

结果,董事会发行股份不受 “授权资本”的限制,具有更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学者同时指出: “英美法系国家从授权资本制到声明资本制已是大势所趋。澳大利

亚早在1998年就进行了 立 法 改 革,英 国2006年 公 司 法 修 订 也 废 除 了 授 权 资 本 制,美

国各州 的 立 法 态 度 不 完 全 一 样,但 迄 今 为 止 绝 大 多 数 州 也 已 经 废 除 了 授 权 资 本 的

限制。”〔32〕

  总之,资本形成制度目前在理论上应有以上四种类型的划分,需要说明的是,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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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同 上,第231页。
同 上 注。
同 上 注。
施 天 涛:《公 司 法 论》(第 二 版),法 律 出 版 社2006年 版,第168页。
黄 辉:《现 代 公 司 法 比 较 研 究———国 际 经 验 及 对 中 国 的 启 示》,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2011年 版,

第76页。
同 上,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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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是按照历史上出现的前后顺序而定的,并非按逻辑顺序,如果按照资本制度理论

上 “从管制到放宽”的发展趋势,其排列顺序应是 “法定资本制—折中资本制度—授权

资本制—声明资本制”。

  此外,对于这些资本制度类型的上位学理概念,很多著述笼统地称之为 “公司资本制

度”,但笔者倾向于将其称为 “资本形成制度”,因为 “在实质上,它们只是关于公司资本形

成方式的制度,是关于股份或资本发行方面的制度,而非关于公司资本所有问题和所有方面

的制度”〔33〕。“资本形成”的概念更大程度上是近似于 “资本发行”,而非 “资本缴纳”,上

述四种类型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资本如何发行而总结和归纳的,而至于资本的一次缴纳还是

分次缴纳都能够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类型中,因此并不属于资本形成制度的核心要义,这同时

也可以反证为什么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在于资本的一次性发行而非一次性缴纳。

四、资本 “认缴制”的性质界定

  如上文所述,我国目前的 “认缴制”是对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简称,所谓认缴,
是针对工商登记而言的,即只登记认缴的注册资本,不再登记实收资本,而这并非意味着资

本不需要实缴。正如学者所言:“此处所谓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或认缴登记制,系从公司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而言,不能将其混同于公司资本制度意义上的实缴制与认缴制。”〔34〕而 “认
缴制”在资本形成制度中如何定性,目前理论上的说法也莫衷一是,但是,“因公司资本

制类型界定不仅关系到出资制度,而且关系到公司资本确定、资本不变、资本维持等资本

三原则所涉公司制度与规则的法律适用,故理论界必须直面认缴制究竟属于何种公司资本

制度类型的问题,并以此为 基 础 为 相 关 公 司 制 度 与 规 则 的 法 律 适 用 提 供 理 论 指 引”〔35〕。
笔者认为,无论2005年 《公 司 法》确 立 的 分 期 缴 纳 制,还 是2013年 确 立 的 认 缴 制,
都没有突破法定资本制的藩篱,我国现行的资本形成制度仍为法定资本制。

  虽然资本形成制度的类型是公司法学理上的归纳,并非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理论来

源于实践,公司法的原理也来源于对具体法律条文的总结和梳理。我国的商法学和公司法

学教材对于资本形成制度的定性问题往往直接引用和论述相关理论就匆忙得出结论,却鲜

见对我国 《公司法》实证法条的分析解释,但笔者认为,要想总结我国公司法目前资本形

成制度的性质,必须对相关条文进行 “体系解释”,〔36〕 才能得出科学而严谨的结论。〔37〕

(一)资本的一次性发行

  我国 《公司法》体现资本形成制度的条文散见于不同章节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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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前 注 〔22〕,赵 旭 东 书,第232页。
前 注 〔8〕,王 建 文 文,第80页。
同 上,第80页。
“以 法 律 条 文 在 法 律 体 系 上 之 地 位,即 依 其 编 章 节 条 项 款 之 前 后 关 联 位 置,或 相 关 法 条 之

法 意,阐 明 规 范 意 旨 之 解 释 方 法,称 为 体 系 解 释。”杨 仁 寿: 《法 学 方 法 论》 (第 二 版),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2013年 版,第143页。
体 系 解 释 的 功 能 在 于: “以 法 律 条 文 在 法 律 体 系 上 之 关 联,探 求 其 规 范 意 义。具 有 疑 议 之

法 律 条 文,若 仅 以 文 义 解 释 无 法 确 定,应 采 体 系 解 释 之 方 法,在 法 律 体 系 上 的 地 位 及 前 后 条 文 之 关

联 位 置,可 咨 阐 明 法 律 之 规 范 意 旨。运 用 体 系 解 释,可 以 使 法 条 与 法 条 之 间,以 及 法 条 各 款 之 间,
相 互 补 充 其 意 义,组 成 完 整 的 法 律 规 定。”梁 慧 星: 《民 法 解 释 学》 (第 三 版),法 律 出 版 社2009年

版,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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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

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认缴的出资=注册资本);第29条规定:“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

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

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认足出资→设立登记)。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该法第8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
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

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发起设立:全体认购

的股本总额=注册资本;募集设立:实收股本总额=注册资本);第83条规定: “以发

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并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缴纳出资。发起人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

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

请设立登记”(认足出资→设立登记)。

  以上几条说明,我国 《公司法》对于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要求每个股东须认足其认缴的出资额,也就是全体股东要认足全

部的认缴出资额,公司才能申请设立登记;又因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就是全部股东认缴的

出资额,那么全体股东认足全部的注册资本就是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因此从以上列举

的条文可以推理出,只有全部股东认足公司注册资本,即注册资本一次全部发行,公司

才能成立 (认缴资本=注册资本=发行资本)。而对于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法》实行更为严格的实缴制,注 册 资 本 必 须 在 公 司 设 立 时 一 次 性 发 行 并 缴 纳 (实 缴 资

本=注册资本=发行资本)。这是反映我国实行法定资 本 制 的 首 要 证 据,即 无 论 何 种 类

型的公司,资本必须在设立时一次性发行并全部募足或认足。

  因此,对法条进行体系解释和逻辑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 《公司法》修改后确立的

认缴制依然要求公司设立时股东须认足全部注册资本。有学者认为: “公司法修订的核

心思想是确立 ‘授权资本制’,即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在公司章程中确定注册资本总额,
且可以在设立时只认缴部分出资额,公司即告成立”〔38〕,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通

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司设立时,章程中的注册资本是必须全部认足的,才能申请设

立登记,而不可能只认缴一部分,公司就能成立。“认缴”的概念与 “实缴”是不同的,
本次改革的实质是股东可以在公司成立时只 “实缴”部分出资额,而资本的 “认缴”更

多地对应于股份的 “发行”,正如学者所言 “认缴构成民商法上的承诺或允诺,其对应

的前提是公司的股份发行行为”〔39〕。
(二)股东 (大)会为资本发行的决定机构

  法定资本制另一大本质特点是股东 (大)会为有权发行资本的机构。在我国 《公司

法》上,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该法第37条第1款规 定: “股 东 会 行 使 下 列 职 权: (七)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43条第2款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

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表 决 权 的 股 东 通 过。”对 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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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范健:“从 资 本 走 向 信 用:我 国 公 司 资 本 制 改 革 带 来 的 信 用 责 任 体 系 思 考”,载 中 国 商 法 学

研 究 会:《第 三 届 公 司 法 司 法 适 用 高 端 论 坛 论 文 集》,2014年,第3页。
前 注 〔3〕,赵 旭 东 文,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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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99条规定:“本法第37条第1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第103条第2款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

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代表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此外,《公司法》第5章第1节专门规定了股份

有限公司的 “股份发行”,其中第133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股东大会应当对下列事

项作出决议: (一)新股种类及数额; (二)新股发行价格; (三)新 股 发 行 的 起 止 日

期;(四)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第137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募足股

款后,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因此,无论有限责 任 公 司 还 是 股

份有限公司,资本发行的法定机构均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且增发资本的决议还须占绝

对多数的表决权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董事会对增资议案仅具有

建议权,而没有决定增资的独立判断权。”〔40〕

  通过以上对法条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 《公司法》目前仍遵循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和

框架。但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将认缴制归为授权资本制,或界定为授权资本制的一种特

殊形态,是因为认缴制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需要自行决定何时要求股东实缴其所

认缴的股款”〔41〕,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原因如下:

  首先,出资的缴纳时 间 仍 是 公 司 章 程 的 绝 对 必 要 记 载 事 项。根 据 《公 司 法》第25
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

资时间”,第8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五)发起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因此缴纳期限是在公司成立时就 必 须

确定下来的。

  其次,股东仍应 当 按 期 缴 纳 出 资。对 于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司 法》第28条 规 定: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公司法》修改并没

有将这一条删除,按期缴纳出资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 “按期”两字显然意味着缴

纳期限在公司成立后是确定的。对于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该法第83条规定:“以
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 缴 纳 出 资。”即 发 起 人 也 必 须 按 照 章 程 规 定 的 出 资 时 间 缴 纳 出 资,

而该条正是 《公司法》修改的结果。因此,虽然新 《公司法》取消了原来分期缴纳制中

的2年和5年缴足出资的要求,但仍然要求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约定好确定的出资期限。
“取消实缴出资期限的 强 制 性 规 定 并 非 意 味 着 股 东 实 缴 出 资 不 存 在 期 限。”〔42〕因 股 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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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叶 林:《公 司 法 研 究》,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8年 版,第255页。根 据 《公 司 法》第47
条的 规 定,董 事 会 对 此 事 项 的 职 权 为:“制 定 公 司 增 加 或 者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以 及 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的 方 案”,
以 上 报 股 东 (大)会 决 议,最 终 的 决 定 权 在 于 股 东 (大)会。

前 注 〔8〕,王 建 文 文,第84页。
“允 许 股 东 (发 起 人)自 行 约 定 实 缴 出 资 的 期 限,并 非 代 表 着 股 东 (发 起 人)可 约 定 实 缴

出资 的 期 限 为 无 限 期。对 此,各 地 方 在 进 行 商 事 登 记 制 度 改 革 的 过 程 中,均 有 明 确。例 如 《广 东 省

商 事 登 记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办 法 (试 行)》第19条 规 定,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股 东 和 发 起 设 立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起 人,应 当 对 出 资 额、出 资 方 式、出 资 期 限 进 行 约 定,并 记 载 于 公 司 章 程。出 资 期 限 由 股 东、发

起 人 自 行 约 定,但 不 得 约 定 为 无 期 限,不 得 超 出 公 司 章 程 的 营 业 期 限。”高 云:《2014新 公 司 法 实 务

操 作 指 南》,法 律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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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义务既是约定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在缴纳期限的问题上,没有了法定的限制,但

仍有约定的要求。即股东负有约定一个确定的出资期限的法定义务,公司成立后,股东

仍须严格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方式缴纳认缴份额,履行出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因此,即便是在认缴制的前提下,公司成立后其股东的出资义务和出资期限也

应是确定的,而非可由当事人任意摆布,这同时也是资本确定原则的体现。

  再次, “出资期限”是社会公示的必要内容。根据本次国务院发布的改革文件 《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规定: “公司股东 (发起人)应当对其认缴出资额、出资

方式、出资期限等自主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应当将股东认缴出资额或者发

起人认购股份、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缴纳情况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示。”此外,该方案在 “强化企业自我管理”中明确规定:“公司股东 (发起人)应正

确认识注册资本认缴的责任,理性作出认缴承诺,严格按照章程、协议约定的时间、数

额等履行实际出资责任。”

  因此,对于股东的出资期限,我国 《公司法》依然要求其在公司设立后是确 定 的,

虽然取消了法定期限限制,但仍有强制约定和公示期限的要求,这既是法律对私人自治

的保障,也表明股东的出资义务不但是约定义务,也是法定义务。 “章程关于出资期限

的约定仅是对其法定义务做出的具体安排,其本身即不能对抗法定义务。”〔43〕即便公司

成立后,为修改或延长出资期限,需要修改公司章程,也应属于公司权力机构即股东会

的法定职权,而非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何时要求股东实缴出资。

  对于我国实行 “认缴制”后是否还体现资本确定原则,有学者认为,因法律对股东

认缴的出资额和实缴的期限都不做限制性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加之要求验资

的规定也已经废止,公司登记机关在办理设立登记时不再进行核资审查,也不登记实收

资本,因此 “公司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已不能确定,注册资本已不能确实地反映此时

公司的财产状况”〔44〕。应当承认,“认缴制”或分期缴纳制实行后,注册资本已不再与

公司的实收资本和公司设立时的实际资产情况相同,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注册资

本已不能确定,认缴制下资本确定原则依然是适用的。

  首先,如前所述,自从 《公 司 法》2005年 修 改 确 定 资 本 的 分 期 缴 纳 制 以 来,公 司

的注册资本概念就已经对应股东的认缴资本,而不再是实缴资本。而股东的认缴资本或

公司的发行资本在公司成立时是确定的,且作为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需要予以登记确

认,因而作为注册资本的认缴资本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公司资本的确定,并不取决于

股东的实缴,而是取决于公司章程的记载,并经公司登记予以公示。”〔45〕 其次,虽然认

缴制改革后,取消了股东缴足出资的法定期限限制,出资何时缴纳完全由当事人 约 定,

但股东仍有约定出资时间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予以登记和在约定期限内缴足出资的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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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李建 伟、王 艳 华:“认 缴 制 下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出 资 责 任 加 速 到 期 的 正 当 性 及 其 司 法 适 用”,载

王 保 树 主 编:《中 国 商 法 年 刊》(2014年),法 律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179页。
前 注 〔10〕,郭 富 青 文,第29页。
邹 海 林、陈 洁:《公 司 资 本 制 度 的 现 代 化》,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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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违反出资义务则将被追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46〕 正如学者所言:“资本认缴制不

等于不需要缴纳出资,也不等于投资人可以随意约定缴资期限,资本认缴制实际上只是

不强迫要求公司在设立时一定要实缴出资,而是通过合同方式约束投资人的缴资义务,
将公司设立时是否实缴出资以及何时实缴出资交给企业投资人自己决定。”〔47〕 且如前所

述,按照国务院文件的要求,出资期限和缴纳情况是需要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

以公示的,虽然实收资本不再登记,但仍有公示的义务。因此,不仅认缴资本的数额在

公司设立时已经确定,实缴资本的缴纳期限和缴纳情况也是确定并登记或公示的。有实

务界人士指出: “资本三原则在 《公 司 法》修 订 的 背 景 下,非 但 没 有 被 弱 化 或 者 废 止,
反而仍然被立法者所坚持,只是施行方式更强调借助于公示系统。”〔48〕 可谓一言中的。
对于资本的实际缴纳,在 “实缴制”下,资本的确定可以理解为法定的资本缴纳 要 求,
而在 “认缴制”下,资本的确定则体现为约定和章定的资本缴纳要求,二者区别在于资

本的缴纳是否有法定的强制性的限制性规定,而不在于资本本身是否确定。

五、结论

  资本 “认缴制”改革后,虽然极大地放宽了股东出资和资本缴纳的限制和要求,但

资本形成制度上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注册资本须在公司设立时一次性发行并认足,增

加资本仍属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这是法定资本制的核心内涵,也是其与授

权资本制的本质区别所在。 “认缴制”对于资本登记制度和资本缴纳制度的改革,并不

改变我国资本形成制度的性质,也不改变资本确定原则的要求,我国目前的 《公司法》
对于资本形成的规定仍属于法定资本制。 “从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几乎已被学界

公认为资本形成制度的发展方向,而 “认缴制”改革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没有触及法定

资本制的内核,因此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仍为授权资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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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虽然 在 认 缴 登 记 制 公 司 中 “两 虚 一 逃”行 为 的 刑 事 责 任 已 被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2014年4月

的 立 法 解 释 所 取 缔,但 违 反 出 资 义 务 的 民 事 责 任 和 行 政 责 任 仍 然 存 在。 《公 司 法》第28条 第2款 规

定:“股 东 不 按 照 前 款 规 定 缴 纳 出 资 的,除 应 当 向 公 司 足 额 缴 纳 外,还 应 当 向 已 按 期 足 额 缴 纳 出 资 的

股 东 承 担 违 约 责 任。”第199条 规 定:“公 司 的 发 起 人、股 东 虚 假 出 资,未 交 付 或 者 未 按 期 交 付 作 为

出 资 的 货 币 或 者 非 货 币 财 产 的,由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责 令 改 正,处 以 虚 假 出 资 金 额5%以 上15%以 下 的

罚 款。”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二 庭 在2015年12月 发 布 的 《关 于 当 前 商 事 审 判 工 作 中 的 若 干 具 体 问 题》中

明 确:“新 《公 司 法》虽 然 对 股 东 出 资 作 出 灵 活 规 定,但 其 本 身 并 未 免 除 股 东 对 公 司 的 出 资 义 务。法

律只 是 将 股 东 的 出 资 义 务 由 法 律 强 行 规 定 调 整 为 由 股 东 通 过 公 司 章 程 自 行 决 定。公 司 章 程 对 股 东 出

资 数 额、时 间 和 方 式 作 出 规 定 后,股 东 就 必 须 按 照 章 程 的 规 定 缴 纳 出 资。股 东 未 依 照 公 司 章 程 缴 纳

出 资 时,法 院 仍 应 当 按 照 新 《公 司 法》和 《公 司 法》司 法 解 释 (三)中 出 资 义 务、责 任 的 规 定 判 令

股 东 履 行 出 资 义 务。”
蒋大 兴:“‘合 同 法’的 局 限,资 本 认 缴 制 下 的 责 任 约 束———股 东 私 人 出 资 承 诺 之 公 开 履

行”,《现 代 法 学》2015年 第5期,第37页。
前 注 〔6〕,陈 克 文,第37页。


